《广西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

通知（代拟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减轻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压力，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经济稳增长相关工作要求、全区住房公积金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等，结合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实际，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代拟了《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代拟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优化提取政策的相关措施。
二、政策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十六）更好满足住房消费需求。......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缴存人在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同时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加大租房提取支持力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试点工作。”
三、主要内容说明

（一）增加购房提取和偿还住房贷款提取的套数及频次，强化资金支持力度

1.增加购房提取的频次，由“两年内可提取一次”，调整为“两年内每年可提取一次”，提取金额仍按现行规定，即累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的购房款。优化调整后，缴存人在购房后可更充分地使用公积金账户资金，有效缓解购房初期的资金压力。

2.放宽还贷提取的套数，将“缴存人及配偶有多笔住房贷款的，同一自然年度内应以同一笔住房贷款申请还贷提取”，调整为“缴存人及其配偶有多笔住房贷款的，可分别就每笔住房贷款申请还贷提取”。优化调整后，支持缴存人家庭根据不同贷款情况分别申请提取，有利于减轻改善型需求群体的综合还贷负担。

3.增加还贷提取的频次，将“偿还购建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偿还贷款期间可每年提取一次。所有符合条件的提取人每次提取总额不超过未提取期间偿还的贷款本息之和”，优化调整为“偿还贷款期间，同一笔贷款可每月提取一次，累计提取额度不超过已偿还的贷款本息之和（每笔贷款的提取额度分别计算）”。优化后，提高公积金提取的灵活性，及时缓解缴存人月还款压力。
（二）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新增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类型，进一步支持老旧小区改造。明确缴存人及配偶名下自住住房发生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可在电梯更新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后（一般指电梯更新项目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之日）三年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电梯更新改造的个人分摊实际支出费用。提取频次可参照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提取频次，即三年内提取一次或三年内每年提取一次。电梯更新业务具体的提取材料、办理流程、提取频次等由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制定实施。此项政策拓展了公积金使用范围，助力改善居住条件，提升生活品质。

（三）扩大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对象范围

将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首付款（包括全款或分期付款购房的，也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直付购房款）的提取对象范围由缴存人及其配偶，扩大至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优化后，有利于发挥家庭互助作用，形成住房消费资金合力，更好支持缴存人家庭实现安居需求。

（四）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服务费

新增了支付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类型，扩大了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明确缴存人可以每年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提取额度为每月200元（缴存人已婚的，夫妻双方提取额度合计不超过每月200元），每年合计提取额度为2400元。经与住建部门及部分物业管理企业调研了解，当前我市住宅物业服务收费标准主要集中在1.5-2.2元/平方米/月。对于多数缴存人家庭而言，若每月可提取200元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年度可提取额度为2400元），可覆盖90-120平方米主流户型的全部或大部分物业费支出，有利于缓解缴存人住房消费支出压力，同时，以定额方式提取，可以简化业务办理材料和流程，无需缴存人多部门跑动准备物业费发票等各类材料，也可实现线上办理，减轻柜台业务量。


